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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药“手下留情”别靠患者自查
就诊后得知需要开一些消炎溶

液，西安市民马先生按照医嘱，购买
了2瓶150毫升的溶液。“看了说明
书后我才知道，这种药品需要稀释
10倍后使用，这样算下来，我这辈子
也用不完。”马先生表示，他并非怀
疑医生的诊断水平，只是希望医生
在开药的时候能够“手下留情”。经
过沟通，医生表示这种药品只有大
剂量包装。院办则表示：“如果患者
觉得剂量太多，可以当场和大夫沟
通。”目前，医院已经为马先生办理
了退款。（12月23日《华商报》）

用药量的大小与个体差异、患
病类型、病情轻重等诸多因素有关，

是一个专业问题，需要医生根据实
际情况从严控制。相反，等到患者
靠直觉都能判断用药量过大，医疗
的本义不知道跑偏到哪儿了。

同样的看病开药，多年以前，
医生拿着瓶子数药片，在小包装袋
上写医嘱，就算是一些外用的溶
液，也是经常小瓶分装。而实践证
明，这样开药对治疗效果没有什么
影响。

这家医院医生开出“这辈子也
用不完”的药，说到底，还是缺少善
待患者的观念。开药不是医疗的全
部，但开药本身代表了医者的态度
以及医疗的精准要求，用最适合的

药、最恰当的药量来治疗患者，理应
是从医者应当坚守的职业伦理。

更重要的是，就个案而言，患者
都能看出的剂量问题，医疗负责投
诉处理的人员，居然交给医生和患
者来商量，恰恰道出医院对处方的
内控形同虚设，也道出自体监督的
制度之弊。开药“手下留情”，既需
要医疗回归公益，去除不良利益的
驱动，也需要改变对医疗处方行为
的监督方式，“一退了之”连自罚三
杯都算不上，又如何缚住随意的
手？开药需要的不只是“手下留
情”，更是医者的从业自觉与制度监
督。□木须虫

在国家级贫困县——四川省仪
陇县，很多孩子每天饿着肚子去上
学。国家启动“营养餐”计划为农村
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后，食堂承
包人刘某举报仪陇县大仪小学原校
长唐某，称其长期不安排学生星期
一吃早餐，将钱贪掉。媒体记者近
日获悉，以“学生健康成长”为办学
理念的唐校长，被仪陇县法院认定
构成受贿罪，但他拿到法庭上的21
份荣誉证书复印件帮他获得了“平
时表现好”的评价，最终免予刑事处
罚。（12月23日《法制晚报》）

法院判决遵循的是罪刑罚相适
应的原则。从新闻来看，涉事校长

“免予刑事处罚”的根据是其有自

首、立功表现且情节较轻，符合法
理。但问题是，究竟立了何功，从现
有新闻来看并不清楚。鉴于庭审
时，涉事校长拿了21份荣誉证书复
印件到法庭，由此而引发的舆论质
疑显然不能忽视。

更何况，从新闻来看，这名校长
的所谓荣誉证书，“平时表现好”的
评价，与他犯下的罪完全是两码
事。而法律意义上的“立功减刑”一
般说的是“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
期间”的立功表现，又或者是检举他
人违法犯罪。涉事校长免予刑事处
罚，不能拿21份荣誉证书说事。

对贪官而言，功就是功，过就是

过。有功要表彰，譬如这21份荣誉
证书就是相关部门对其成绩的肯
定。有过要处罚，“不让学生吃早
餐”的校长应该为犯罪行为承受应
有的法律代价，方能促后来者警
醒。如果“不让学生吃早餐”的校长
唐某，真有21份荣誉证书形容的那
么“平时表现好”，又如何狠得下心
肠，从贫困孩子口中夺食？

说一千道一万，比一个人犯罪
更可怕的是对其的处理失之法律的
威严，“不让学生吃早餐”一案中呈
现的立功争议，亟须引起当地司法
机关的重视，向公众讲清楚该案涉
事校长立功的具体细节。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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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孙“免费试吃”背后
有何观念差异

如今，很多年轻人由于工作繁忙，
将“带孩子”的任务交给家里的老人。
今年30岁的重庆市民窦英将女儿灵灵
交由婆婆带，没想到婆婆竟每天带灵灵
到处捡便宜，连幼儿园的老师也打电话
来投诉……你怎么看？
（12月23日《都市热报》）

对老人的带孙偏差
不必过度苛责

@张剑：老人对孙女的爱是无私
的，只是其表现的方式有所偏差，我
们唯一要做的，便是用科学的观念，
对这种爱进行适当的纠偏。否则，它
只会给彼此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教育“代沟”
子女该多些理解

@李云：老太太对孙子辈的爱还
停留在最原始的“吃状态”，而想不到
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这应该是一种“知识代沟”，或者称为
与现代教育的落差。

@杨朝清：父母和子女在教育背
景、生活经历、消费偏好和育儿观念
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差异性，难免会出
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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